
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公告

王诚忠、洪宝锭：本院受理原告蔡良球与被告张玉炳、张玉灿、洪宝
锭、王诚忠、陈永超、王杰云、第三人福建省和隆园林建设工程有限公
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，向你公告送达(2025)闽0581
民初4416号民事裁定书及被告张玉炳提交的管辖权异议上诉状等材料。
民事裁定及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，如不服
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。特此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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